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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点灯的权利》是由鄢烈山编写，《点灯的权利》共分5个章节，旨在让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着
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显示出本来面目。
具体内容包括《牢固确立人命关天的政治伦理》《切勿“
与民为仇”》《猜不透的电影审查》等。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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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时候渴望长大，一像周洋说的可以让爸妈过上好点的日子，二可不受野孩子欺负，三是成人可
以不被人管教。
等到长大了，大到这把年纪，才知道当年的我好傻好天真。
庄子说得好“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的“逍遥游”只是梦境。
　　今天我们仍然被没有皇帝的“君臣大义”笼罩着，我们的“公民”社会建设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
目标。
　　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臣民，还是子民，在某些官员眼中甚至是“屁民”。
关于被视为臣民，且举一个最明显的近例：3月22日，河南商丘市睢县城郊乡65岁的农民魏克兴，找乡
长蒋友军反映土地补偿问题时，因为又累又渴，在乡长办公室拿起办公桌上一水杯欲饮，被蒋友军喝
止；两人发生冲突，乡长喊来警察，将魏老头拘留7日。
面上的，如群众一再呼吁政府预算和财务支出依法公开，按全国人大常委高强的说法“早就该这样做
”了，又如群众和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等一再呼吁官员的家庭财产依国际惯例申报并公开，但是呼吁
这么多年，迄今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回应——这样的“人民群众”与无权参与朝政的臣民有多大差
别？
　　前些年，我们很多官员喜欢被称为“父母官”。
大约是自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官员们不好意思以“父母官”自居了。
但如今一些带长不带长的（书记），最惬意的是，被人们特别是部下奉承为“老板”：一来他是“拍
板”的，有一锤定音的权威感；二来你们都是给他“打工”的，贫富贵贱取决于他的好恶。
也有更邪乎的官员，在一定的圈子里喜欢被人称为“老大”，自称则是“大哥我”或干脆就是“老子
”，将人当成他的“马仔”或《西游记》里妖怪口中的“孩儿们”。
喜人口颂“父母官”、“老板”或“老大”的官员虽然是少数，但有此心理的却决不在少数。
他们总把人民群众当“子民”，当长不大的孩子管教，实际上是根本不愿民众“长大”。
　　因为“新闻”太多，我写时评和杂文根本不需要积累案例。
就拿这几天看到报道来说。
四川宜宾南溪县有个网民杨友军（化名）在家下载了“色情”图片，一没以此谋利，二没有传播，却
遭网警进屋搜查，被罚款3000元（月收入3倍）；据说，这还是进步了的，6年前当地有两个网民，因
在家“浏览黄色网站”还被抓过。
这警察岂不就像网民的家长在监护未成年的孩子？
不仅管得宽，还把别人的私宅当自家的屋子进出自由。
这样把公民当未成年人管教的，真是太多了。
比如，提出要搞网络实名制，搞中小网站“本地备案”制，又如建议给所有的人强制安装电脑过滤软
件，强制过滤一些莫名其妙的“关键词”。
这里面，有些人真的是出于他们的观念怕天下大乱，有些人是怕开放网上反腐揭黑会有一天搞到自己
头上，等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把成人与未成年人一锅煮，不愿意让成年人长大“成人”。
　　长大成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了独立人格，可以平等地行使公民权，有了对自己言行负责的“行为能力”，除了法律的
约束不用谁来监护监管了。
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迷恋权势者巴不得他的子民永远长不大，这样才永远离不开他的领导和管
治。
慈禧太后为了掌权，宁选3岁的“儿臣”溥仪继位；而武则天做得更绝，为了有理由掌权，亲生儿子
也可以谋杀。
秦汉以来那些专权的太监，也都愿立黄口小儿坐龙椅⋯⋯　　可叹的是，专权思维至今阴魂不散，如
厉鬼纠缠着当下的许多官员。
你看，“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刚刚说了，“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其余音仍在人民大会堂绕梁，竟有江苏睢宁县发明了史无前例的“良民”评级制度，将辖区子民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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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大众信用征集系统”。
对于这样的创造条件，该县县委书记高调宣称，就是要“严管民风”。
这种比商鞅的保甲连坐制度更具体更全面的监官，不是把本县公民当幼儿园的孩子吗？
这种颠倒监督主体和对象的做法，不是比容许乡村自治的封建朝代的父母官更过分更专横吗？
　　莫说这样做是为了群众好。
祝英台她爸妈逼她嫁马太守家，倒真是自认为代表了祝英台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呢。
　　（《南方农村报》2010/03/31，题为《专权思维管治下，民众怎“长大”？
》）　　《不要门卫才正常》　　“80后”一代，大多以为电视是与生俱来的；“90后”一代城里人
，大多不能想象用蜂窝煤烧饭，更勿论“旋斫生柴带叶烧”的景象；新世纪出生的孩子则会认为人活
着就该用电话电脑。
而在中国内地大城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住宅区，保安站岗守门已是寻常风景，仿佛天
经地义，不如此就不成体统了。
久居海外的一位朋友说，他带8岁的儿子回祖国，那小子不解中国国情，满脸疑惑地问老爸：为什么
中国到处都是警察？
因为他只见都是制服，搞不清警察与保安有什么区别。
　　且说这次广东省“两会”期间，有位人大代表议及广州市的整顿机关作风时，建议广州市委书记
朱小丹到机关“微服私访”。
朱书记笑答道，这个想法没有可操作性。
可不是吗？
市委主要领导，大家在电视等媒体上早已熟悉，要别人认不出只有化装。
如果他化装成泯然众生，他也就像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一样，要被门口的武警或保安挡住，进不了机
关大院。
若非如此，这位提建议的人大代表何不自己去“私访”？
曾记得，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应一位家长之请，亮明委员身份“闯”省教育厅反映情况受阻，一时成
了羊城的热议新闻。
虽然孟浩委员的行动当时得到省政协的明确支持，但这次政协会上，有关发言人还是说，希望委员们
还是集体活动。
代表、委员组织集体活动当然好，不仅不会受阻于机关森严的门禁，还会得到热情接待，但这样的“
视察”就很难不是“走过场”了。
　　从孟浩的遭遇，我自然想到了不久前的云南之行。
《南方周末》1月14日报道了“奇官”罗崇敏，主要讲他担任红河州委书记时的改革尝试。
这次我到昆明，顺便到云南省教育厅，想看看罗崇敏调任教育厅厅长（兼中共云南高校工委书记）后
，对教育改革有什么新道道。
给我第一、也是最深印象的是，这个管理从幼儿园到各大学占全省四分之一人口的“大衙门”，居然
没有警察或者保安站岗。
就像宾馆一样，大厅一侧有张桌案，后面站着一个姑娘，据介绍那是进行“首问”服务的工作人员，
职责是给来办事或访问（“上访”这个居高临下意味的词一听就讨厌）的人指点门径——该到几楼找
哪个部门。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厅办副主任告诉我，去年七八月间，教育厅门口的场地由停车场改造成小绿化广场之后。
那正是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沪上袭警案惹得议论纷纷时，属地派出所和省里的保安总队本能地不同
意教育厅撤去门岗。
那么，撤了之后呢？
答案是，半年多来，治安、工作秩序等等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生，也没听说哪层楼哪个办公室的东西因
而被盗了。
但是来办事的，从普通教师到大学校长，都说这样好。
以前不管谁来了，都要说明来由后，出示身份证先登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点灯的权利>>

据说有老教授和现任校长，止匕前都曾因忘了随身带身份证而被留难。
厅办副主任对我说，其实政府机关本来就不该搞得戒备森严，“以前我在报社到悉尼去考察时，内急
了别人指点我到市政府上厕所，谁也没问我来干什么”。
当然，中国的国情不同，有些机关和部门的门禁，现在需要严一些；但是没有必要家家都用警察或保
安设岗吧。
至于登记身份证，罗崇敏说，我们可以逆向思维：真正有心搞事的人，他完全可以用假身份证登记，
因此登记身份证纯属多此一举。
　　去年秋天我到台湾，看到台北市政府大楼只有两个石头狮子站岗，一楼大厅任进出，设有市民咨
询窗口和公用免费上网问；宜兰县政府大门口设有专为残障县民服务的窗口和人员，大厅里有志愿服
务者协助来访人。
记得1982年夏，我毕业被分配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工作，那些年区委区政府机关大院也根本没有门卫
，只有“门房”（正式的名称叫传达室，也就是收发报刊信件，给来访者指路）。
我们是如何演变成遍地保安情景的，值得研究，但有两条可以肯定：第一，不要门卫，只有“门房”
服务，才是正常的和谐的社会情境，切莫习非成是，以为不设门卫不行；第二，事实证明，并不是每
个衙门都要“制服”来站岗警卫，绝大多数民众还是可以信任的。
　　从吕日周到罗崇敏，不少“长官”都想改变官民疏隔的现状，拉近国家机关与民众的心理距离，
遗憾的是一旦调任，他们的这种“亲民”尝试也往往难以持续下去。
这是最令人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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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户籍问题：操练逻辑思维的好题材，贪官污吏堕落的社会缘由，猜不透的电影审查，实现财富分
配正义：公权力不抢钱，警惕被“城镇化”“保护”中国男人，狗恶酒酸说“剩女”、网络暴戾的一
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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